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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党字〔2019〕51 号

关于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实行责任追究制的

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发展党员工作责任，进一步规范发展党

员工作程序，明确发展党员工作责任，切实保证发展党员工作的

质量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

(试行)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和党内其他有关规定，结

合《新乡学院党员发展工作实施细则》要求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发展党员责任追究制，是指按照责权统一的原则，

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明确责任人，对违反发展党员工作程序，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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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党员标准和不履行发展党员工作职责的行为及情况，追究相

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三条 责任追究的对象。在发展党员工作中负有责任的党

委组织部负责人、党总支、党支部及其书记、副书记，入党积极

分子培养联系人、入党介绍人和其他相关人员。

第四条 属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党委组织部、党总支（直属党

支部）及有关责任人应承担责任：

1.不能正确执行发展党员工作的政策和规定，不对发展党员

工作实施正确指导或指导不力、把关审核不严，在本单位造成发

展党员工作重大失误的；

2.对发展党员工作不重视，长期不做发展党员工作的；

3.组织发展材料不全而预审的；《入党志愿书》等材料不全

不实，未按《新乡学院党员发展工作实施细则》要求审批为预备

党员的；预备期思想汇报、培养考察材料不全不实而审批转正的；

4.没有按照规定的内容、程序和方法对发展对象进行政治审

查，或因工作不力导致审查失实的；

5.未对发展对象进行集中培训或集中培训未按要求实施达

到预期效果的；

6.预审后发展前、转正前未按规定进行公示，或对公示期间

师生反映的问题没有进行认真调查而予以审批的；

7.党委组织部、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预审发展对象、审批

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后，未及时签署审批意见；党总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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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直属党支部）未在规定时间内将有关材料报党委组织部备案

的；

8.档案材料未按规定及时归档，造成丢失、缺漏，或故意篡

改档案材料的；

9.未召开总支委员会而审批接收预备党员或审批预备党员

转正的；

10.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、预备党员、正式党员因学习、

工作变动等原因，未及时转接有关材料的。

出现以上情况之一的，校党委将对相关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

予以批评，并限期整改；当年过失两次以上的，将对相关总支（直

属党支部）予以通报批评，同时取消相关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及

其领导当年评先评优资格。

第四条 属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党支部及相关责任人应承担责

任：

1.将未提交入党申请书或不符合入党基本条件的师生确定

为入党积极分子，或未经过支委会研究讨论而确定其为入党积极

分子的；

2.未指定 2 名正式党员担任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，未

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党内活动的；

3.未经过或未按组织部关于开展入党积极分子培训通知要

求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培训或培训成绩不合格发展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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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讨论研究两个以上的人入党或预备党员转正时，未进行逐

个审议和表决的；

5.未能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，并作出客观、

全面考察记录的；未能做到每半年对预备党员进行一次考察，或

未按要求如实、客观填写《预备党员考察表》的；

6.将未经一年以上培养教育的入党积极分子确定为发展对

象的；

7.未能听取培养联系人和师生员工的意见，未经支委会讨论

和同意，将入党积极分子列为发展对象的；未召开党支部大会而

接收预备党员或给予预备党员转正以及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；

8.预备党员预备期满，提交转正申请后未能按时讨论转正，

或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后未提出转正申请，未能按时讨论延长预备

期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。

出现以上情况之一的，党总支应对所在党支部及责任人给予

批评教育，并限期整改；当年过失两次以上的，应对该党支部及

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。同时取消推荐该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、支

委委员当年党建工作评先评优资格。

第五条 属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培养联系人、入党介绍人及预

审人员应承担责任：

1.未能认真了解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对党的认识、政治

觉悟、入党动机、思想品质、综合表现等，对其重大问题未能如

实了解清楚，或了解清楚未能如实向组织汇报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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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未能履行培养考察职责，对考察对象未进行培养联系和教

育帮助的；

3.未能按时在《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》、《入党志愿书》、

《预备党员考察表》上填写客观、全面的考察意见，未能向党支

部大会如实介绍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的综合表现

情况的；

4.审核把关不严，将材料不规范、手续不完备、不符合发展

条件的发展对象提交预审的。

出现以上情况之一的，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、党支部应对

相关责任人予以批评教育，出现两次以上的，取消相关责任人当

年评先评优资格。

第六条 党委组织部定期和不定期对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发

展党员工作进行检查或抽查。对在工作检查中发现问题或群众举

报且经核查属实，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未做出处理意见或对相

关责任人未进行责任追究的，由校党委研究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

进行连带责任追究。

第七条 对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发展党员，又不能及时

纠正的党组织，上级党组织要派人进行调查处理，及时进行整顿，

必要时由校党委研究取消该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预审权，同时视

情节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对主要责任人给予相

应的党内纪律处分。对相关责任人员，情节较轻的，进行诫勉谈

话，限期改正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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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。对重大的违纪违规案件，

要在党内进行通报。

第八条 本实施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

试行。

中共新乡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5月14日印发


